
浙江宁波储备粮公开竞价销售粮油交割细则

（国粮浙交2025第410号）

一、数量和质量：

1、标的及数量：2020年进口澳大利亚小麦10600吨，共10个标段；详见交易清单。
2、质量：以实际存储库点大样为准。

看样时间：2025年7月2日-7月8日，上午8:30——下午16：00。
看样地点：浙江宁波镇海国家粮食储备库有限公司Q02仓（宁波市镇海区招宝山街道大通路399号）。看样联系人：邬老师，手机：18158058706；

3、本次竞价销售活动经公告期和看样期后举行，请竞买方在规定看样时间内亲临储存库点实地看样，全面查验标的物品种、质量等实际情况并查看相关质检报告，竞价交易成功后即视作竞买方认可该批粮食质量无异议(包括放弃实地看样参与竞价的客户)，在后续粮食交接过程中，不得以任何竞得粮食质量问题为由提出异议。委托方可向竞得方提供竞得粮食的检验报告。

特别声明：竞买方不得将本批次粮食作为政策性粮重新销售给收粮单位，否则一切不良后果和法律责任由竞买方承担。本次竞价交易的粮食经竞买方流入市场后，由于质量问题产生的一切后果，由竞买方承担，与委托方无关。
二、交货办法：

1、交货时间：竞得方竞得后须立即前往海关部门办理相关手续，并于2025年9月9日前提清标的物。若竞得方无法按提货期限提清标的物，须及时向委托方提交延期申请。委托方不同意延期的，竞得方须按时提清标的物；委托方同意竞得方延期提货的，原则上只能一次，时间不得超过5个工作日，延期内尚未提清的标的物风险全部转移至竞得方，委托方不承担任何责任，由此造成的损失与责任均由竞得方承担，同时委托方对尚未提清的标的物收取仓储保管费用：超过合同约定时间的，按每日历天0.8元/吨收费。且延期内若影响委托方业务工作开展，委托方有权处理，费用由竞得方承担。若竞得方无故延期的，按违约处理。
2、交货地点及方式：浙江宁波镇海国家粮食储备库有限公司Q02仓（宁波市镇海区招宝山街道大通路399号），库内车板交货，出库费用标准20元/吨，由竞得方支付给浙江宁波镇海国家粮食储备库有限公司。按照提货时间顺序，同一仓房的最后一车次提货竞得方必须提光仓房剩余的标的物（不论剩余标的物多于或少于合同约定的数量）。竞得方提货时，应派员（竞得方出具委托函）到储存交割库点监磅、确认出库仓号、数量和质量并协调出库事宜，如不派员视同认可。竞得方提货须提前1天与委托方联系，以便安排出库事宜。

三、结算办法：

1、数量结算方式：以仓库实际出库地磅数量为准。实际出库数与合同约定数有出入的标的物，允许竞得方先行提货，价款由委托方与竞得方结算时多退少补，价款单价以提货竞得方竞得同一仓房最后一个标段竞得单价计算。
2、货款结算方式: 自行结算。收款单位：宁波市粮食收储有限公司，开户行：农发行宁波市分行营业部 账号：20333029900100000001151；                                   

3、货款结算期限:先付款后提货。竞得方须在竞得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含，法定节假日顺延，下同)，向委托方支付50%货款，否则按违约处理；竞得方须在2025年9月9日前向委托方支付余下的50%货款，逾期支付货款10个工作日内的（含），按逾期金额、实际逾期天数及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2倍收取滞纳金，逾期超过10个工作日的，按违约处理。
四、其它说明：

委托方提供正式销货发票。

五、违约处理
竞得方未能全面履行粮食购销合同形成违约的，由国家粮食浙江交易中心将竞得方预交的履约保证金划拨转付给委托方，且委托方有权立即解除合同，结清竞得方已提标的物货款，相应法律责任由竞得方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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